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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的授信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

无重大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银保监会”）《商业银行与内

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江苏张家

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本公司”）制定的《江苏

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此次本公司

与张家港荣盛特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特钢”）、张家港保税区沙钢矿产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矿产品”）、张家港扬子江冷轧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扬子江冷轧”）合计授信交易金额 2.5 亿元；与江苏金城永联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城永联”）授信交易金额 1.4亿元占本行上季末资本净额 1%以

上，且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以上，需由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审查后，提交董事会批准并及时公告。因交易金额不足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5%，以上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关系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1、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 

荣盛特钢为本行主要股东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集团”）持股

38%的子公司，因此荣盛钢铁构成银保监会规则认定的关联方。 

沙钢矿产品为本行主要股东沙钢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因此沙钢矿产品构成银

保监会规则认定的关联方。 

扬子江冷轧为本行主要股东沙钢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因此扬子江冷轧构成银

保监会规则认定的关联方。 

2、张家港市直属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关联方 

金城永联为本行主要股东张家港市直属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直属公司”）孙公司，因此金城永联构成银保监会规则认定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张家港荣盛特钢有限公司 

荣盛特钢成立于 2003 年 1 月 3 日，注册资本 2,998 万美元，法人代表龚盛。

主要经营范围包括：生产各种规格的低合金钢、普碳钢、优特钢，销售自产产品。 

截至 2020 年 6 月末，总资产 302,198.67 万元，净资产 157,126.65 万元，营

业收入合计 581,885.95 万元，净利润 18,421.36 万元(未经审计)。 

2. 张家港保税区沙钢矿产品有限公司 

沙钢矿产品成立于 2020 年 3 月 5 日，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法人代

表李向阳。主要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一般项目：

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金属矿石批发；金属材料批发；机械设备批发；金属制品

批发；国内贸易代理。 

截至 2020 年 6 月末，总资产 103,614.22 万元，净资产 10,922.73 万元，营业

收入合计 21,593.60 万元，净利润 922.73 万元（未经审计）。 

3. 张家港扬子江冷轧板有限公司 

扬子江冷轧成立于 2011 年 4 月 13 日，注册资本 250,000 万元人民币，法人

代表施一新。主要经营范围包括：无取向硅钢卷、冷轧板（卷）、镀锌板（卷）、

镀锡板（卷）、镀锡基板卷、冷硬板（卷）制造、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 2020 年 6 月末，总资产 534,532.37 万元，净资产 375,997.24 万元，营



业收入合计 383,715.30 万元，净利润 10,596.13 万元(未经审计)。 

4. 金城永联成立于 2020 年 3 月 6 日，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法人代表赵

晖。主要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城市建筑垃圾处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轻质建筑材

料制造；建筑废弃物再生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建筑材料批发。 

截至 2020 年 7 月末，总资产 6,978.27 万元，净资产 5,996.94 万元，该项目

预计 2020 年 12 月进行投产，现未有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未经审计)。 

上述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允交易原则的履行 

本公司与以上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授信条件不优于

公司现有授信的其他可比非关联公司。公司对上述关联方的授信按一般商业条款

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

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李晓磊、金时江、裴平、王则斌、杨相宁对前述关联交易进行

了事前认可，同意将前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公司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具公允性；

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1、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事前

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4 日 

 

 


